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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在职攻读公共管理硕士（MPA）暨考前辅导班招生简章

华南师范大学是一所涵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等学科齐全的综合性省属重点师范大学，属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之一，创建于1933年8月，是一所历史悠久的老校。学校共有24个学院和1个学系，67个本科专业，124个硕士学位授权专业，55个博士学位授权专业，8个博士后流动站，4个国家重点学科，18个广东省重点学科，9个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以及一批省部级重点学科、国家级和省级重点专业实验室。师资力量雄厚，现有中科院院士7名，高级职称700多人，博士生、硕士生导师700多名。雄厚的师资力量和教学科研实力，为我校开展MPA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为方便学员学习，受中山市人事局委托，在中山设立教学点，由中山市行政学院负责教学点的日常管理。

华南师范大学2010年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面向全国招生（专业代码490100）。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学位是为适应公共管理现代化、科学化、专业化要求而设立的，为政府部门及非政府公共机构培养德才兼备、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公共管理人才。

二、招生专业方向

中山教学点设置的招生方向为：行政管理

三、课程设置

（一）核心课程：按照国家统一要求，设置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分析、政治学、公共经济学、社会研究方法、英语等7门核心公共课程。

（二）专业课程：每个方向设置5门专业课程。

（三）选修课程：若干门。

四、报考条件

2006年7月31日前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或本科以上毕业并取得学历证书（一般应有学位证书）的在职人员。重点招收政府部门和非政府公共管理机构人员。

符合报考条件的政府部门管理人员须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务员管理司的统一部署，持省级人事部门的推荐意见进行资格审查。非政府部门人员，资格审查表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填写推荐意见。

五、报名手续

报名手续分为资格自审、网上报名、现场照相交费、打印准考证四个步骤。

（一）资格自审： 根据国务院学位办关于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报考条件（本简章所列第四点）的规定进行，符合报考条件的方可报考。

（二）网上报名：广东省网上报名时间为7月1－15日，报名网址：http://xwb.gdhed.edu.cn/。

（三）现场照相和交费：

定于2009年7月19日（星期日）早7：30，报考者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相关学位和学历证书及在网上报名获得的网报编号和打印的资格审查表一份，到市委党校行政楼前集中，学校安排乘专车到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指定的现场确认点（广州市五山华南理工大学西湖厅3楼）缴纳报名考试费（每人每科80元）、采集图像信息，同时，领取《非全日制攻读硕士学位全国考试考生守则及违规处理规则》，并认真阅读。

报考者需仔细核对现场确认时当场打印的“资格审查表”和“报名登记表”，认真核对并阅读相关信息后，在“诚信承诺书”栏签名确认。“报名登记表”交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存档备查。

将现场确认时打印的带有电子照片的“资格审查表”带回复印共4份。经本单位人事部门签字、盖章后，交回市行政学院，我院负责送省市人事部门及华师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审查并存档。
现场确认点只接受在网上已经成功填写、提交报名信息并获得网报编号的报考者报名；只在网上报名而未到指定的现场确认点办理照相等相关手续的考生，本次报名无效。

（四）准考证发放：广东省学位办于10月19日前将报名考生的准考证信息公布在报名网站上（http://xwb.gdhed.edu.cn），请考生于10月30日前自行上网下载准考证，不再另行发放。

注意：请所有考生网上提交报名信息时务必仔细检查确认，如有误及时修改。由考生现场签名确认后的信息，由考生本人负责，一律不作更改。

六、考试科目、时间

全国联考科目：英语、公共管理基础、综合知识，共计3门。

全国联考时间：2009年10月31日、11月1日。
七、考试参考书

英语：《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全国联考英语考试大纲》（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公共管理基础、综合知识：《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联考考试大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版）。上述联考大纲及相关复习资料可在报名时，到中山市行政学院预定集中购买。

八、复试和录取

根据考生的联考成绩自主确定分数线。

上线考生须经过复试才能录取，复试包括三个环节：资格审查和政治理论笔试、综合能力面试。

资格审查准备材料：资格审查表（一式二份）、学士学位证和大学本科毕业证（原件和复印件）。（资格审查表于考生网上报名成功后并于现场照相时打印，由考生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对其所填写的内容进行审查确认，填写意见，在照片和相应位置盖章。广东省公务员需先到广东省人事厅办理相关手续）

境外学历、学位报考，须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资格审查时须同时提交认证报告。

复试具体办法届时通知。

中山市录取人数超过30人，在中山市行政学院设立教学点，未达人数要求则集中到华南师范大学进行教学。

九、培养费用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收费，全部学费3.6万（可分三个学年交清）。

十、培养方式

采取集中授课或周末学习的方式，学习年限为3－4年。

十一、学位授予   

对修满规定学分，成绩合格，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学员，授予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

十二、MPA考前辅导班

（一）报名时间：6月至7月12日，逢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下午2：30—5：30 。

（二）报名地点及咨询电话：中山市行政学院（博爱六路20号市委党校行政楼108、106室）。咨询电话：88889815、88889814、88889817、13560616863（王老师）、13427068509（孙老师）。

（三）报名手续：

1、登记报名信息。

2、提交网上报名获得的网报编号和打印的资格审查表一份（复印件）。

3、交报名费100元。

（四）辅导班上课时间：2009年8月－9月，周六、日上课。

（五）辅导科目及收费标准：

1、辅导科目：英语、公共管理基础、综合知识（语文、数学、逻辑）。

2、收费：每人1200元（不含教材资料费）。

中山市行政学院

网址：http://www.zsswdx.gov.cn/
二○○九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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